
公 告
遗失仙居县精通贸易有限

公 司 公 章 一 枚 ， 编 号

3310240146354，声明作废。

长兴尹雨航行文艺创作工

作室遗失财务章1枚，声明作废。

绍兴市上虞区百官街道秀

红厨具店，因保管不当，遗失公

章 1 枚 ， 公 章 编 号

3306820087439，声明作废。

湖州恋娃服饰有限公司注销公告

本股东（出资人）已决定解

散本公司，请债权人自接到本公

司书面通知书之日起 30 日内，

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

起 45 日内，向公司清算组申报

债权登记，逾期不申报的视其为

没有提出要求。

减资公告

经本公司股东（出资人）决

定：本公司注册资本从 2380 万

元 人 民 币 减 至 1380 万 元 人 民

币。请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书

面通知书之日起 30 日内，未接

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

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逾期不提

出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浙江秉宏制管有限公司

减资公告

经本公司股东会（出资人）

决议：本公司注册资本从 32000
万元人民币减至 1000 万元人民

币。请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书

面通知书之日起 30 日内，未接

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

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逾期不提

出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浙江铁祥新型混凝土

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20)浙 10破 45号

本院根据浙江宝石机电股

份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20 年 10
月 19 日裁定受理浙江宝石进出

口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

2020年 10月 23日指定浙江浙经

律师事务所、浙江韦宁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公司、浙江海贸律师事

务所为浙江宝石进出口有限公

司联合管理人。浙江宝石进出

口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 2020
年 12 月 18 日前，向浙江宝石进

出口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
浙江省台州市市府大道 379 号

三楼，联系人:李律师，联系电话:
18767119992)申报债权，书面说

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

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交相关证

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

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

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

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

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

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

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

权利。浙江宝石进出口有限公

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

当向浙江宝石进出口有限公司

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 2020年 12月 24日

14 时 30 分在台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第十六法庭召开第一次债权

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

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

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

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

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

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

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

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

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

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

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

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

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

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

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

师事务所的指派函。特此公告

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20)浙 10破 44号

本院根据浙江宝石机电股

份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20 年 10
月 19 日裁定受理台州市宝石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

案，并于 2020 年 10 月 23 日指定

浙江浙经律师事务所、浙江韦宁

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浙江海

贸律师事务所为台州市宝石房

地 产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联 合 管 理

人。台州市宝石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 2020 年 12
月 18 日前，向台州市宝石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

址:浙江省台州市市府大道 379
号三楼，联系人:李律师，联系电

话:18767119992)申报债权，书面

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

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交相关

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

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

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

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

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

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

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

使权利。台州市宝石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

持有人应当向台州市宝石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

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 2020年 12月 24日

9时在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第十

六 法 庭 召 开 第 一 次 债 权 人 会

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

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

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

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

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

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

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

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

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

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

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

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

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

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

所的指派函。特此公告

公告

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于

2020 年 9 月 21 日裁定受理浙江

久香针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久香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并指定绍兴同济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责任公司担任管理人。因

久香公司法定代表人不配合移

交公司印章、营业执照、账务账

册等资料。特公告久香公司印

章(包括但不限于公章、法人章、

财务专用章、发票章)及营业执

照正副本全部作废。

浙江久香针纺科技

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0年 11月 19日

刊登中缝广告孙老师
15066670823


